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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
（接上期）

第十五条 疾病预防控制部门、

街道办事处和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开展

群防群控工作，指导居民委员会、村民

委员会协助做好城乡社区的传染病预

防、控制工作。

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应当协

助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

街道办事处和乡镇人民政府做好城乡

社区传染病预防、控制的宣传教育、

健康提示以及疫情防控工作，组织城

乡居民参与城乡社区的传染病预防、

控制活动。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

门、街道办事处和乡镇人民政府应当

为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开展传染

病预防、控制工作提供必要的支持和

保障。

第十六条 国家和社会应当关

心、帮助传染病患者、病原携带者和疑

似患者，使其得到及时救治。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歧视传染

病患者、病原携带者和疑似患者，不得

泄露个人隐私、个人信息。

第十七条 采取传染病预防、控

制措施，应当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

与传染病暴发、流行和可能造成危

害的程度、范围等相适应；有多种措

施可供选择的，应当选择有利于最

大程度保护单位和个人合法权益，

且对他人权益损害和生产生 活影响

较小的措施，并根据情况变化及时

调整。

单位和个人认为有关地方人民政

府、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疾病预防控制

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以及疾病预防

控制机构、医疗机构等实施的相关行

政行为或者传染病预防、控制措施，侵

犯其合 法权益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

复议、提起诉讼。

第十八条 国家开展传染病防治

健康教育工作，加强传染病防治法治

宣传，提高公众传染病防治健康素养

和法治意识。

学校、托育机构应当结合年龄特

点对学生和幼儿进行健康知识和传染

病防治知识的教育。

新闻媒体应当开展传染病防治和

公共卫生知识的公益宣传。

个人应当学习传染病防治知识，

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培养健康的生

活方式。

第十九条 国家支持和鼓励开展

传染病防治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第二十条 对在传染病防治工作

中做出显著成绩和贡献的单位和个

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表彰、

奖励。

对因参与传染病防治工作致病、

致残、死亡的人员，按照有关规定给予

补助、抚恤和优待。

第二章 预防

第二十一条 各级人民政府组织

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完善公共卫生设

施，改善人居环境状况，加强社会健康

管理，提升全民健康水平。

第二十二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应当有计划地建设和改造城乡公共卫

生设施，改善饮用水卫生条件，对污

水、污物、粪便进行无害化处置。城市

应当按照国家和地方有关标准修建公

共厕所、垃圾和粪便无害化处置场以

及排水和污水处理系统等公共卫生设

施。农村应当逐步改造厕所，建立必

要的卫生管理制度。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加强

医疗废物收集处置能力建设。设区的

市级人民政府应当确定医疗废物协同

应急处置设施，提高重大传染病疫情

医疗废物应急处置能力。

第二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农业农村、水利、林业草原等部门依

据职责指导、组织控制和消除农田、湖

区、河流、牧场、林区、草原地区的鼠害

与血吸虫危害，以及其他传播传染病

的动物和病媒生物的危害。

交通运输、铁路、民用航空等部

门依据职责指导、监督交通运输经营

单位以及车站、港口、机场等相关场所

的运营单位消除鼠害和蚊、蝇等病媒

生物的危害。

第二十四条 国家实行免疫规划

制度。政府 免费向居民提供免疫规

划疫苗。

国务院疾病预防控制部门制定国

家免疫规 划。省级人民政府在执行

国家免疫规划时，可以根据本行政区

域疾病预防、控制需要，增加免疫规划

疫苗种类，加强重点地区、重点人群的

预防接种，报国务院疾病预防控制部

门备案并公布。

国家对儿童实行预防接种证制

度。医疗机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与

儿童的监护人、所在学校和托育机构

应当相互配合，保证儿童及时接种免

疫规划疫苗。

出现特别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或者其他严重威胁公众健康的紧急事

件，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

理法》的规定在一定范围和期限内紧

急使用疫苗。（未完待续）

格尔木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宣

全市广大人民群众：

2025 年 5 月 31 日，是第 38 个“世

界无烟日”，本次活动主题为“拒绝烟

草诱惑 对第一支烟说不”。为扎实推

动健康中国行动控烟专项行动，营造

文明健康的生活环境，以“小举动”呼

唤“大文明”，共同推进健康格尔木建

设，在此，我们倡议：

一、增强控烟意识。倡导辖区居

民要充分认识烟草对健康的危害，了

解吸烟与被动吸烟所带来的严重后

果。自觉树立控烟意识，主动拒绝烟

草，不吸烟、不敬烟、不劝烟，共同营造

无烟的社会环境。

二、遵守公共场所禁烟规定。倡

导自觉遵守公共场所“禁止吸烟”规

定，不在妇女、儿童和老年人集中活动

区域吸烟。各级领导干部、公务人员

要带头遵守禁烟规定，在公务活动中

不吸烟 、不敬烟 、不劝烟 ，发挥表率

作用。

三、积极参与控烟宣传活动。倡

导辖区居民要积极参与到控烟宣传活

动中来，广泛宣传吸烟有害健康的卫

生知识，劝导他人不在公共场所吸烟，

并主动对二手烟说“不”。学校、企事

业单位、社区等要积极开展无烟环境

建设，营造无烟、健康的工作和生活

环境。

四、提升青少年控烟意识。营造

健康文明育人环境，保护青少年身心

健康。倡导青少年从小养成良好行为

习惯，勇于拒绝第一支烟，主动抵制各

类烟草产品，拒绝吸烟，拒绝二手烟的

危害，争做不吸烟的新一代。

五、发挥医疗卫生系统的干预作
用。倡导医务人员以身作则不吸烟、

主动戒烟，发挥正面引导和示范作用，

争做控烟的传播者和践行者，通过健

康讲座、义诊活动等方式，为群众提供

科学戒烟咨询，降低人群吸烟率，维护

群众身体健康。同时，要积极优化戒

烟服务，开设戒烟门诊，为广大吸烟者

提供专业戒烟建议和帮助。

市民朋友们，健康是我们最宝贵

的 财 富 ，无 烟 环 境 需 要 我 们 共 同 创

造。让我们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

远离烟草危害，共享健康生活。让清

新的空气、灿烂的笑容、健康的体魄，

成为我们生活的常态！

格尔木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5年5月28日

第38个世界无烟日倡议书

格尔木市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

队拟向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注销登

记，现已成立清算组。请债权人自 2025 年
5月 29日起 30日内向本清算组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格尔木市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格尔木市应急管理局代）

2025年5月29日

拟申请简易注销登记公告

格尔木金桂酒业有限责任公司公章、财务专用章、法人章（法人：金剑）、合同专用章

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2025年5月30日

格尔木来者卜商店营业

执照正本及副本（注册号：

632801620002210）不慎遗失，

声明作废。 2025年5月30日

格 尔 木 明 英 商 店 营 业 执 照 正 本 及 副 本（注 册 号 ：

632801620002236）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2025年5月30日

遗失声明
格尔木丁小云蔬菜超市营

业执照正本及副本（注册号：

632801620004594）不慎遗失，声

明作废。 2025年5月30日

遗失声明

遗失声明 遗失声明


